
社会理论学报  第十七卷第二期  (2014):  253–270

FA Reading

痛苦与救赎：从天主教信仰探讨基督
宗教中苦难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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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曉桐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

摘要  本文主要探討天主教傳統裡有關救贖痛苦的意
義。不少基督宗教研究者嘗試從一個哲學或神學的角
度，去探討這一個課題，但這一種研究取向常常落入抽
象的學術討論，難以讓人把救贖痛苦跟真實的生活聯繫
起來。另一種研究進路則純然建基在聖經裡的描述上，
給人欠缺說服力的感覺。有鑒於過往學者在研究此議題
上的局限，本文試圖提出一個以天主教聖人傳統爲基礎
的局內人研究方向，並輔以深度描述的方法，去探討救
贖痛苦的內容、形態和意義。

一  导言

無論是在基督宗教的學術討論裡，抑或在信仰的層面上，

有關人類痛苦及邪惡的根源等問題，一直跟全能神的議題糾纏在

一起。其中的一個關鍵問題在於很難找到合理的解釋，去支持一

個“全能美善”的神會容許如此多罪惡與痛苦出現在世界上。不

少神學家與宗教研究學者會從哲學的角度，又或者用各種類比的

方法去解釋痛苦的問題。但可惜的是，這些學者的討論大多落入

抽象分析的層面，給人缺少了血肉層次的存在感受。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一九八四年發表牧涵《論得救恩的痛

苦》(Salvifici  Doloris)，2 
嘗試從救贖性痛苦的角度去探討人類苦難

的存在意義。本文旨在順應著這一個脈絡，去考察基督宗教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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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痛苦問題的理解，討論的重點會集中在天主教信仰中有關救贖

痛苦的意義。本文首先檢視基督宗教傳統裡一些有關人類苦難存

在的論述，繼而考察天主教信仰中對救贖痛苦的相關討論。然後

從局內人的角度 (insider  perspective)，去揭示以往的學術研究對救

贖痛苦的解釋的一些缺失。最後會試圖引介一個以天主教聖人傳

統爲基礎的局內人研究進路，並輔以深度描述的方法，去探討救

贖痛苦的內容、形態和意義。

二  基督宗教与人类痛苦的存在问题

有關痛苦的議題經常會與邪惡的存在一起討論。我們可以

把討論劃分爲三個問題：邏輯問題 (logical problem)、實徵問題

(evidential problem)及存在問題 (existential problem)。所謂邏輯問題 

(logical problem) 是指在邏輯推理上，邪惡與全能神是不能同時存

在世界上的。推理大致如此：若神是全能與愛的代表，理應不會

讓罪惡進入世界，並使人類因罪惡而喪亡。同時，一個全能的神

應該有能力創造任何類型的世界，而更重要的是，祂是可以創造

一個沒有痛苦的完美世界。
3 至於實徵問題 (evidential problem)， 

就是指無論我們如何去辯解基督信仰的真確性，沒有人能否認在

現實的世界裡，是因爲邪惡或罪惡的存在而導致不少痛苦的出

現。事實上，正正就是大量由邪惡所引致的苦難的存在此等真實

證據，令人質疑全能神存在的可能性。
4 至於存在問題 (existential 

problem) 的意思，就是說當人生存在世上，或多或少也會從自己

所經歷的痛苦中感受到邪惡的存在；
5 與此同時，他們也可能體驗

到被神遺棄的感覺，也就是神並沒有如同他們所相信的一樣，在

他們受苦時給予援手。
6 當中以“存在問題”對於基督徒的影響最

大。在基督宗教的信仰裡，神的本質是全能美善的，所以罪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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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神所創造，但正因如此，基督徒很多時也無法理解爲何神會

容許世界上出現這麽多的罪惡。

從上面簡單的討論，可以看到罪惡、痛苦與全能神相互的關

係。這些論述引出了一個要點：基督宗教中全知全能的神與人類

痛苦的存在，此二者之間難以解決的衝突。爲釐清這些信仰上的

問題，早期的基督教教父發展出不同的護教神學，試圖爲罪惡與

苦難的存在找出一個合理的解釋。  

教父奧古斯丁 (Augustine of Hippo) 所提出的“自由意志辯護

論”(The free will defense) 對神學中的神義論 (theodicy) 影響相當

大。
7 奧古斯丁在討論到有關神與邪惡的關係，及人類痛苦的存

在等問題時，都曾感到困惑。當中主要的問題在於：若人的世界

是由一個全能美善的神所創造，這神不但是美善的代表而且是自

存有就是完美的，那麽邪惡是從那裡而來的呢？
8 這也是說，若神

是全知的，那麽祂在創造世界之時就應該預知罪惡爲人類所帶來

的痛苦，同時因爲祂是全能的，祂亦有能力去創造一個沒有罪惡

的世界又或者完美的人類，但現在的問題是人類正生活在一個充

滿罪惡和苦難的世界裡。

奧古斯丁對此問題的解釋是，由於神給了人類自由意志，因

此，人類需要爲自己在自由意志下所作的行爲承擔後果。這個後

果就是公義的神必定會令犯罪的人受到一定的懲罰。奧古斯丁認

爲在某程度上，人類在世上所遭受的痛苦就是神所給予的其中一

些懲罰。在《天主之城》(The City of God) 一書中，奧古斯丁對人類

敗壞的本質有更多的討論。那裡指出，由於原祖所犯下的罪過，

人類必定會在世上經歷某些苦難作爲補償。
9 他認爲神並沒有創造

邪惡，邪惡只是那些遠離美善的神的物質，而這些物質的來源就

是始於原祖背叛神，誤用自由意志所帶來的後果。
10

另一位與奧古斯丁持不同意見的教父艾任紐 (Irenaeus) 則認爲

人的本質是敗壞的，而神就容許了美善和邪惡同時存在於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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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使人通過磨練，忍受痛苦而慢慢達致完美的德行，因此罪

惡是由於人的不完美而出現的。
11

除了奧古斯丁和艾任紐的護教神學外，亦有人嘗試從耶穌

基督的苦難出發，對人類的痛苦和邪惡的存在作出解釋。他們

指出，神派遣自己的獨生子與人類一同承受痛苦，這表示痛苦

不一定是神給予人的懲罰；反之，在另一個層面上，痛苦是可

以修補原祖所犯下的過失，令人類獲得救贖。在舊約聖經的描述

裡，神有著豐富的情感，經常介入人的日常生活裡，並且熱切地

關注人類所面對的痛苦。
12 而在新約中，神更降生成人與人一同

生活，甚至爲人的罪惡而受苦。從這一個角度觀之，又好像難以

完全否定這位全能的神，會在沒有合理的原因下讓痛苦出現在世

上。把人類痛苦的存在跟耶穌基督的苦難扣連在一起作解釋，對

基督徒來說尚且可以，但對於教外人，這樣的論述便欠缺了說服

力和客觀性。

儘管如此，這些神學和學術討論卻能讓人對痛苦這個議題有

進一步的了解，也爲下文論述救贖痛苦的問題提供了一個背景。

三 基督宗教中对“救赎痛苦”的不同理解

在大部分的基督宗教派別中，耶穌基督對人類的救贖工程都

會被認爲是神的恩賜 (gift) 和人類的任務 (task)。不同的基督教團

體在這問題上的分歧，主要是源自其依重恩賜的因素，抑或是人

類的任務。
13 所謂神的恩賜是指基督徒相信神爲了救贖人類的靈

魂，不惜派遣自己的兒子耶穌基督到世上來受苦，最終被釘死

在十字架上，藉此獲得神對人的寬恕。對基督徒來說，這是神無

條件給予人類的莫大恩賜，若單靠人本身的能力是永遠無法獲取

的。至於人類的任務，則是指這項恩賜是需要人的配合才得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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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最起碼是要人去選擇接受這一份救恩。不同的基督教團體對

於這些信條有不同的演譯，但無論是新教徒抑或是天主教徒，都

認爲耶穌基督的苦難是基督信仰的核心。由於有關耶穌基督苦難

的某些解釋並不容易讓人理解，這部分地導致了基督新教與天主

教對救贖痛苦的意義有著不同的詮釋。

對新教徒來說，耶穌對人類的救贖是一次性的。意思是，

只要人相信基督並在教會內受洗，他便會得到神的救贖並在死

後能享有永生。在這意義下，基督的救贖工程可說完全是神的恩

賜，14 他們強調這項恩賜是人類無法依靠自己的力量去獲取的。

天主教徒則認爲人受洗只是獲取救贖的第一步，跟著是要以一生

的時間去實踐基督的教誨，那才會獲得救贖。除此之外，天主教

徒更相信人類可以參與基督的救贖工程，即是人能夠以一己的力

量去配合天主，以拯救世界上的人的靈魂，成爲了基督在世上

的“共同救贖者”(co-redemer)。15 天主教在這些問題上的理解

是部分地扣連著“煉獄”的概念而構成的。
16 “煉獄”此概念意

指每一個人在臨終前若未能完全潔淨其靈魂上的污點，亦即未能

完全爲自己在世上所犯的罪作出補償，那麽即使那人是信徒，都

必須在死後於煉獄經歷煉淨，才可以到達天國。

這裡點出了本文的主旨。對天主教徒而言，“救贖痛苦”

並非只局限於耶穌爲人類補贖的痛苦，而是同時可應用在一般

天主教徒的身上，只要他願意效法耶穌去受苦，亦即成爲“共

同救贖者”，一如耶穌般以自己的苦難去拯救世人的靈魂。下

文會以若望保祿二世的牧函《論得救恩的痛苦》爲起點對此問

題開展討論。

若望保祿二世的牧函的重點是要闡述人類痛苦中的救贖性本

質。該牧函指出，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爲基督苦難的分擔者 (sharers 

in the suffering of Christ)。17 這裡所指的並不限於個人的救贖，而

是當一個人願意分擔基督救世苦難的同時，其他人也能藉此獲得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258 阮曉桐

救贖。若望保祿二世提出“苦難的福音”(Gospel of Suffering) 的

概念，即是從基督的救世苦難中，人類便能感受到痛苦的真正意

義，而這亦是基督宗教中最深層次的一種苦難的表現。然而，若

望保祿二世一如其他的基督徒和神學家般，理所當然地以耶穌的

救贖痛苦爲當信的真理，而他們對此痛苦的闡釋通常是局限在聖

經裡耶穌受苦的描述上，較少從實際生活的角度去看待救贖痛苦

的問題。這裡隱隱然引出了一個提問：是否離開了聖經的脈絡，

救贖的痛苦便顯得不合理和不可被理解呢？

這是一個關鍵的問題。更廣闊一點地說，聖經裡有關痛苦的

描述，若從現世生活的角度著眼是充滿了難於理解，甚至是不可

理喻的情況。神學家也一直爲這些“不合理”的情況困擾著。一

個顯著的例子是舊約聖經裡的《約伯傳》。有不少學者認爲《約

伯傳》裡的記述是不合乎人性的，甚而會令人覺得神是那麽不合

理和不近人情的。這裡不會處理《約伯傳》中的神是否不合理這

一個問題，但會從《約伯傳》的討論裡帶出人類面對世上苦難時

的無力感，以此作爲下文有關救贖性苦難的討論的引子。

在舊約聖經裡，約伯被稱爲一個“十全十美，生性正直，敬

畏天主，遠離邪惡”的人。
18 

爲了試探他對神的忠信，神便容許

魔鬼去摧毀約伯的家庭，並使他變得一無所有。之後，約伯更受

到疾病的打擊，全身長滿毒瘡。他的妻子叫他爲自己所承受的痛

苦而去咒罵天主。雖然約伯受盡折磨，但在故事的結尾，他仍然

選擇相信天主，結果是天主賞給遠遠超越他以往所擁有的一切。

雖然故事的結局是約伯得到賞報，但人總免不了會問，神爲何讓

魔鬼去打擊一個如此有信德的人? 難道就單單爲了試探他嗎？托

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認爲《約伯傳》是爲了讓人類進

一步了解邪惡的本質，同時讓罪人學習從苦難中走向美善的神。
19 

本文不擬進一步討論《約伯傳》的宗教含義，但從《約伯傳》可

以看到在基督宗教的信仰中，人不一定是因著自己所犯的罪而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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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當中可能是有另一些意義的。有學者指出，《約伯傳》帶出

了一種有別於過往的先知們對痛苦的理解，也就是約伯的苦難並

不是來自神的懲罰。在其後的基督宗教的理解中，約伯一直被視

爲是基督的前驅。一如約伯般，耶穌基督的苦難並不是神所給予

的懲罰。他們之間的分別是前者屬於一種試探性質，後者則有救

贖人類的意義。
20

若望保祿二世強調，比起生命中短暫的痛苦，失去永恆的

生命才是人類真正的悲哀。
21 基督徒相信耶穌的使命是將人類從

永罰中拯救出來，而這一種救贖通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成就

了。他們認爲神以自己的獨生子代替人類去贖罪的舉動，遠遠超

越人類的償還能力，故此，耶穌基督的苦難歷程也經常被視爲一

種體驗人類痛苦的最高表現。除了經歷肉體上的痛苦外，在聖經

的記述中，耶穌在十字架上更感受到被神遺棄的痛苦。由於耶穌

完全知道自己將會經歷怎樣劇烈的痛苦，但同時他卻有一個與人

類一樣能感受痛苦的身體，故此耶穌所感受的痛苦的極致程度，

基督徒認爲在世上是無人能與之相比的。在舊約的先知書《依撒

意亞》中的一些有關受苦僕人的描述，被認爲是預告了耶穌的受

苦的情形：
22

他沒有俊美，也沒有華麗，可使我們瞻仰；他沒有

儀容，可使我們戀慕。他受盡了侮辱，被人遺棄；他真

是個苦人，熟悉病苦；他好像一個人們掩面  不顧的人；

他受盡了侮辱，因而我們都以他不算什麽。然而他所背

負的，是我們的疾苦；擔負的，是我們的疼痛；我們還

以爲他受了懲罰，爲天主所擊傷，和受貶抑的人。可是

他被刺透，是因了我們的悖逆；他被打傷，是因了我們

的罪惡；因他受了懲罰，我們便得了安全；因他受了創

傷，我們便得了痊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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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似乎並沒有給予一個爲何罪惡會存在世界上的清晰答

案，但基督徒普遍相信從基督的受難之中，人類就能找到一些面

對痛苦的方法。引用若望保祿二世的說法：
23

由于基督救世工程的成果，人帶著永生的希望和聖德

在世生活。雖然基督以十字架和復活對罪過和死亡所有勝

利，並沒有廢除人生現世的痛苦，也沒有解除人類整個歷

史存在幅度的痛苦，可是在這個幅度和一切痛苦中卻發射

出新的光明：得救的光明。

對於基督徒來說，無論他們對救恩苦難的理解程度如何，耶

穌的受難和約伯的痛苦是一些值得學習的對象。但對於教外人來

說，似乎在這些解釋中，仍然沒有對人類痛苦的意義作出更進一

步的闡釋，甚至令人覺得耶穌既然是神的兒子，他的痛苦就不應

與人類的痛苦相提並論。至於約伯的經歷，一般人都以之爲一個

虛構的故事。這裡引出一個理解上的問題：“救贖的痛苦”是否

可以從現實的人性層面作出合理的解釋呢？合理的解釋不一定是

指能夠提出使人接受救贖痛苦的說法，而更可能是指能否引起人

的想像力，去真切理解此種痛苦存在的意義，使人不會覺得這是

荒謬的說法。簡言之，這是說我們能否把救贖的痛苦扣連著人的

真實的存在感受作深度式的描述，而不單單是指涉著聖經裡的耶

穌。下文會環繞著這一個問題作討論。

四  从局內人角度看有关救赎痛苦的讨论的局限性

艾利．杜勒斯樞機(Avery Cardinal Dulles)在“神的旨意與人

類痛苦的奧秘”一文中，把人類對痛苦的回應分爲七個層次。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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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七種回應中，第七種“在喜樂中接受痛苦”(suffer with joy)是

被視爲最高層次的一種，也被認爲是天主教教會的聖人傳統裡的

重要特徵。然而，這層次的回應卻經常被人誤解。若我們從保祿

書信或一些聖人自傳的字面意思去理解這一層次的回應，那很容

易給人的感覺是，這些基督徒在受苦時會得到快樂的感受。但若

細心觀察，就會發現所謂“在喜樂中接受痛苦”，並不是指在受

苦的過程中會感受到如一般人在日常裡的愉快經驗。必須留意的

是，基督徒是在事後才記錄自己所經歷的痛苦，這時他們是處於

一個較爲平靜的時刻。

杜勒斯指出，這些聖人之所以能接受痛苦，並爲此而感到喜

樂的原因，是由於他們認爲自己所承受的痛苦會令其他人得到天

主的救恩，同時也使他們自己進一步接近天主。他們相信忍受現

世的痛苦能使他們成爲基督在世上的共同救贖者。
25 因此在某程

度上，這些基督徒是接受了自己所要承受的是一種有救贖性質的

痛苦，相信自己在忍受痛苦之時能拯救他人的靈魂，而不是在受

苦時有愉快的感覺。換言之，他們是在事後爲著別人的得救而感

到喜樂。亦在這意義下，“在喜樂中接受痛苦” 是可以被理解爲

是救贖痛苦的一個面向。

然而，要真切了解這一種對於痛苦的回應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這裡牽涉在學術研究上應採用那一種研究方法，去達致對

這種救贖性質的痛苦更深入的理解。在一般人的認知或生活經驗

裡，無論事前或事後，人類是不可能爲自己所承受的痛苦而產生

欣悅的態度的。因此有不少學者認爲那些早期的基督教殉道者，

以及其後那些視苦難爲神的恩賜的天主教聖人，是一些精神失常

的病患者。
26 另一方面，有部分學者卻試圖拚棄基督聖徒是精神

病患者的說法，從理性選擇論的角度去進行解釋。但這些解釋始

終未能確切描述基督徒的行爲，只是一種嘗試將人類行爲納入一

種預設理論框架的學術討論。也就是說，雖然這些學者試圖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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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徒的行爲作出合理的解釋，甚或是辯護，但由於他們的出發點

仍然只是要合符一種化約論式的學術理論框架，並不是從基督徒

的理解角度，或者是因應著信仰者的宗教背景脈絡作出論述，故

此這些學者所提供的解釋跟基督徒的真實行爲和動機顯得有很大

的偏差，甚至是與基督宗教的信仰基礎背道而馳，例如理性選擇

論對早期基督教殉道者的行爲賦予一個功利主義取向的動機。
27

理性選擇論的研究進路，一如涂爾幹 (Emile Durkheim) 的

功能論 (functional explanation)般，是屬於從局外人角度 (outsider 

perspective) 對宗教現象作出化約論式的解釋。不少宗教研究學

者早已經指出這種化約論解釋在理解宗教現象的局限性。我們認

爲，要進一步了解上述所言的基督徒的行爲，是需要採用一個更

爲深入，並且具有同情諒解的局內人角度 (insider  perspective)。

克利福德．格爾茨 (Clifford  Geertz) 認爲科技理性的思維方式

是難以確切地解釋人類和社會行爲。人類所擁有的各種情感是很

難用科學的數據去作準確的測量。實證論式的研究方法，例如涂

爾幹 (Émile  Durkheim) 的功能主義式的化約論，是試圖將宗教視

爲純然的社會現象，其解釋是建基於宗教對社會整合或存在的功

能而進行。格爾茲認爲，人類的文化體系是無法單純以科學方法

去從事研究的，研究者是需要將研究對象的社會背景和宗教經驗

納入研究範圍中，否則就難以對研究的問題獲得深入的理解。
28

格爾兹提出一個可名之爲“深度描述”的方法(thick  description)

去研究不同的文化現象。
29 深度描述的方法有別於功能主義和約

化約論等的社會科學研究方式，是在於“深度描述”是按照不同

種族的生活方式和背景去直接闡釋人類的宗教行爲、宗教團體和

信仰的意義。格爾玆指出，宗教與其他文化體系的不同之處，是

在於一個宗教的信仰體系是通過個人或團體的宗教經驗而遂漸建

立起來的。因此宗教經驗或宗教體系是難以直接以實證或簡化的

方式去作出解釋。以宗教研究的角度來說，這是指研究者要從一

個局內人角度出發才可以深入理解宗教或一些相關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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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會在這裡進一步解釋深層描述的研究方法，因爲其所

牽涉的問題相當複雜，上述的簡單介紹只是要引出下文有關局內

人角度的討論，在宗教研究裡的重要性和意義罷了。

我們認爲過往不少學者，包括神學家都是採取了一個局外人

角度 (outsider  perspective) 去處理救贖痛苦的問題。這些學者或神

學家所作的解釋，並未能夠清楚展現出救贖痛苦在現實人生裡的

意義。相信痛苦爲神的恩賜，或感到痛苦能帶給他們喜樂，在現

實生活是那麽不可理解或甚至是不可理喻的事情。但在天主教的

歷史裡卻又有那麽多被稱爲聖徒的人，是如此去實踐此種“痛苦

的生活”，這究竟是怎麽的一回事呢？我們是否可以把他們歸類

爲精神失常的病患者呢？下文的討論不是要爲這些基督徒的行爲

作出宗教上的辯護，而是希望能夠勾劃出一個深層描述的研究角

度，把問題擺放在相應的實際生活脈絡裡進行解釋。

不能否認的是，若望保祿二世是從一個局內人的角度，去解

釋天主教信仰中救贖痛苦的意義。然而，另一方面，他的分析是

純然建基於聖經的內容上，因此他所作的局內人的解釋，並未能

夠喚起教外人的想像力。事實上，就算對教內的天主教徒來說，

這些解釋也不過是重複教義裡的一些當信真理，很難由此聯繫到

實際生活上的處境。或許這裡引出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倘若神

學家、宗教研究學者，又或者如教宗般的神職人員都未能提出一

個具解釋力的局內人角度，去處理救贖痛苦的問題，那麽，還有

誰會有資格成爲一個局內人，來對此問題作出適當的解釋呢？

上文指出，過往在基督宗教的痛苦意義的討論裡，研究者很

多時把焦點放在哲學和神學的層面上，使得討論過於抽象，甚至

成爲了一些學術上的文字遊戲，不能夠觸發起讀者對那些殉道者

和聖人受苦的生活的想像。至於在聖經裡的相關論述，例如保祿

的書信，雖然對救贖痛苦的意義有頗詳細的解釋，但卻未能引起

讀者，尤其是教外人的深切想像力，究其原因是其描述的對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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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裡的人物。這亦顯示出很多相關的討論，來來去去都只是把

救贖痛苦扣上福音所描述的耶穌的苦難而作解釋。但其實在天主

教的歷史裡一直有一個豐富的聖人傳統，其內的人都在實踐著救

贖苦難的生活。這些龐大的經驗資料能夠讓學者進一步討論救贖

痛苦的議題。換言之，聖人的真實生活和所受的苦楚，是確實存

在的經驗資料去展現救贖痛苦的形態和實存的意義。可惜的是，

一般的天主教神學家和學術界中人，很少會重視和利用這些資料

作相關的研究。他們不處理這些資料的理由，大概是因爲聖人的

經歷是屬於“超自然”的範疇，難以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作理性討

論。但我們卻認爲，正好是這一個豐富的聖人傳統，給相關的學

術研究提供了有別於聖經裡的經驗資料，去深度描述救贖痛苦的

內容和意義。下一節會順應著這裡的討論脈絡，提出一個探討救

贖痛苦的局內人研究的方向。

五  一个研究路向：从天主教圣人传统阐述救赎痛苦的
意义

前面指出，在天主教信仰裡痛苦被視爲神的恩賜，當人願

意忍受自己的苦難並將痛苦奉獻給天主，便可藉此拯救他人的靈

魂，成爲基督在世上的共同救贖者。簡言之，這就是天主教傳統

中所言的救贖痛苦的主旨。在天主教聖人的理解中，所有的基督

徒都被鼓勵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並追隨基督的腳步。所謂背起

自己的十字架，對他們而言，就是去拒絕邪惡並勇於面對世上各

種各樣的痛苦。

從上文所引《依撒意亞》一書有關受苦僕人的一段文字，

以及新約聖經裡耶穌受難的描述，可以看到基督徒從舊約的先

知書至新約的宗徒書信，慢慢發展出一套獨有的對痛苦意義的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痛苦與救贖：從天主教信仰探討基督宗教中苦難的意義 265

理解。爲進一步了解或深層次明白天主教傳統裡所提及的救贖性

苦難，本文提出以天主教聖人的言行及生平作爲其中一個研究的

重要參考資料。通過了解他們的言行及生平的相關描述，可讓我

們從一個基督宗教的局內人角度，亦即是痛苦參與者的看法去看

待救贖痛苦的內容和意義，也由此顯示救贖痛苦是如何跟實際的

生活扣連起來。

需要留意的是，我們在這裡提出以天主教聖人的資料作爲研

究的路向，主要是這些聖人乃天主教教會所承認的基督徒代表，

故此他們的言行可算是聖經記載以外的一些有關天主教信仰實踐

的重要根據。或許有人會質疑在這些資料當中，部分早期被冊封

的聖徒只是一些口耳相傳的故事。但撇除這些存疑的聖徒記錄，

天主教教會確實有一個相當豐富的聖人傳統，論述有關救贖性痛

苦的議題，而大部分從十七世紀至今被冊封的聖人都有不少現存

紀錄，證實他們曾真實存在於世界上並實踐基督的教導，顯示出

救贖痛苦在他們信仰和生活中的意義。
30

天主教教會在選擇或冊封聖人的標準，是取決於那些基督徒

能否真實地活出基督的教導，在德行上達致一個完美的地步。
31 當

然，這裡所指的完美德行不單純是指個人的修德工作，更重要的

是這些基督徒能否在生命裡“棄絕自我”，並效法基督爲其他人

的得救而受苦，這也是前文多次提及的成爲基督救世的“共同救

贖者”的意義所在。下文嘗試用一位近代天主教聖人做例子作一

些簡單的描述，藉此點出此研究路向的一些輪廓。

里修小德蘭 (Therese of Lisieux) 在十九世紀末逝世。
32 小德

蘭的生平曾被載於多處，由她個人的自傳以致有目睹她一生的家

人、朋友和神師所寫的紀錄，而在相關的學術領域裡亦有對小德

蘭的靈修歷程作出詳細的研究。小德蘭終其二十四年短短的一生

裡都沒有作出什麽出色的事蹟。她沒有建立修會，也沒有到外方

傳教，但卻因爲她每日所作的個人修德行爲，被天主教教會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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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並冊封爲聖人。在小德蘭的自傳裡，我們可以看到她對痛苦

及完美德行的一些看法：

我開始了解何謂完美的聖德，我覺得除非一個人準備

忍受極大的痛苦，並永遠嚮往一些超性的事情，達到渾然

忘我的境界，才能登賢關渡聖域……每個靈魂都可以或多

或少的來應答吾主的召喚……而我在孩提時代，就曾大聲

呼喊道：“我的天主啊，我要全部的，一半一半的絕成不

了聖人，爲你而受苦我並不怕，怕的是我完全屈服於自

己的意志。接受我的心願吧，我要全部，凡你所願的，

我都選取。”33

這段簡短的文字道出了天主教聖人生活的兩大要素。第一

個要素是效法耶穌去受苦以致英豪式的 (heroic) 地步。但這對於

生活在世俗裡的人是如何可能做到的呢？這便是第二個要素的

意義所在了，那是對超性事情的嚮往而至渾然忘我的境地。就

我們所提出的研究路向來說，這一點尤其重要。近代社會的俗世

化(secularization) 發展方向，正是一個要擺脫“神聖”(sacred) 而

融入“俗世”(profane) 的過程。而相應的研究由早期的社會學而

至現今興起的宗教研究，都是要在不同程度上採用一個所謂“客

觀”(objective) 的角度去解釋此一發展過程，亦即是他們要把原

本宗教裡“神聖”性的“超性”原素去除掉，把它還原或化約爲 

“俗世”的事務；這是用“俗世”的角度去解釋一切“神聖”

或“超性”的事情。
34

這種化約論式的解釋只著重事件的因果關係，看不到事物的

深層次的意義。這對如本文所欲探討的救贖苦難的議題來說，只

會引出一些不相干或膚淺的理解。前文所提及的把聖徒行爲解釋

爲精神病，或如理性選擇論般的自利行爲，是清楚的寫照。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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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局內人角度是要消弭這些缺點。就以小德蘭的個案爲例，

研究者可以把小德蘭所言的 “超性” 事務放在她的日常生活裡去

理解，並由此作深度的描述，這會使得此研究課題呈現出另一

番景象。

若回到對痛苦的理解上，我們看到的是，對小德蘭而言，即

使是個人日常遇到的微少困難，若能把它奉獻給天主，這都會有

助拯救其他人免於罪惡。小德蘭這種平淡的日常生活式的靈修途

徑，給天主教徒展現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效法基督。在近代天主

教的靈修學習議題上，小德蘭的影響非常大，很多天主教徒都以

她爲榜樣，學習她的神修方式，把日常生活裡遇到的困難和痛苦

奉獻給天主。

小德蘭並沒有俗世社會所認同的豐功偉業。從教外人的角度

看，她所作的事情是微不足道的，而這亦令人難以明白爲何天主

教教會將她冊封爲聖人。我們在此要指出一點，正因爲這些聖人

的信仰生活令人難以明白，因此，他們的宗教經驗更能促使局外

人嘗試去了解他們宗教裡的“神聖領域”，是如何使得他們會如

此相信救贖痛苦的意義，並去作相應的生活實踐。他們的言行表

現了天主教教會一些與現今社會背道而馳的德行觀念，以本文的

主題爲例，就是認爲苦難是神的恩賜，甚至要忍受痛苦至英豪式

的境地。

六  小结

現在讓我們對上文的論述作一個簡短的回顧。前文指出，

基督徒或相關學者在論及救贖痛苦的問題時，多是以耶穌的苦難

作解釋，這在若望保祿二世所作的相關討論清楚地反映出來。這

也是說，當他們在解釋救贖痛苦此神聖事件時，並不是以人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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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存在的事例作解釋，而多是引用另一個神聖的事件，即耶穌的

受苦受難作闡述。因此，救贖痛苦這議題不能爲教外人所容易理

解。所謂容易理解是指教外人能夠用俗世的角度，如人際關係、

成敗得失、生離死別等去明白這些痛苦的感受。其實，就算是基

督徒也多是不能理解其之所以然，只是以之爲一種教理。

然而，另一方面，在天主教的傳統裡，一個長期爲相關學者

所忽視的聖人傳統，其實是有眾多歷史上真實存在的個案，顯示

不少基督徒都在實踐耶穌的教誨，以忍受苦難終其一生，展現出

救贖痛苦的狀態和屬性。本文所提供的研究方向並不是要說服人

接受基督信仰裡對救贖痛苦的解釋，而是希望透過一個局內人的

角度，去深入描繪此等天主教徒的具體經驗及苦楚，使人明白這

些救贖性的苦難，並非只是存在於聖經的描述裡，同時也是呈現

於天主教歷史中不少具體個人的生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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